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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9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郑利军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郑利军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日期

为2017年9月26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
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
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郑利军。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郑

利军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郑利军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郑利军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
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4-81891802
郑利军联系电话：13456196596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郑利军
2017年10月16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8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郑利军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
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

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华商银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百联安置业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8月20日）

借款合同编号

LT201308MGR235

本金

98,459,040.00

112,582,502.92

欠息

14,123,462.92

担保人

四川忠心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琛恒铝业有限公司、孙尧忠、孙晶、浙江百联安置业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诸暨宇凯纺织有限公司两户债权
进行处置。截至2017年9月30日，该债权总额为9957.49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绍兴市，浙江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该债权总额为8260.86万元，由杨建华、楼秀芳、浙江佳科置业有限公司、郭信祥、郭英、东伟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保
证,由郭信祥、郭英名下位于诸暨市陶朱街道詹家山北路17号诸暨上海城新天地3幢的17套临街商铺和9幢、浙江佳科置
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诸暨市暨阳街道环城东路891号的5套临街商铺的住宅及车库、浙江佳科置业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
诸暨市暨阳街道浣浦东路1-16、1-17、1-18、1-19、1-20号商业房地产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诸暨宇凯纺织有限公司债
权总额为1696.63万元，由章立新、俞迪燕、诸暨市开元针纺织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由诸暨市三都立新浆纱厂的位
于诸暨市陶朱街道三都村前宅自然村的房产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
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如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刘佳楠、赵炜 联系电话：0571-85774796、0571-85774673
电子邮件：liujiana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冠亚新材料有限公司等7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
2017年9月30日，债权总额为51334.62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宁波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
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
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毛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9673
电子邮件：maozhenyu@cinda.com.cn hzxs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10月16日

浙江冠亚新材料有限公司等7户债权资产包处置公告

温州市集利贸易有限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温州市集利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

截至2017年9月30日，温州市集利贸易有限公司该户债权总额为1839.97万元，其中本金1186.7万
元，利息及孳息653.27万元。债务人注册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该户债权由温州查理鞋业有限公
司、浙江亿鸿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方怀明、谢卫国、陈茹提供保证。处置方式为公开处置。该债权的
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
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蔡文彬、韩卫华
联系电话：0571-85774650、0571-85774782
电子邮件：caiwenbin@cinda.com.cn;hanweihua@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法院公告
2017年10月16日

（2017）浙0104民初5084号
袁凌枫：本院受理原告李平诉被告袁凌枫、杭州

韩派大酒店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书等。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
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9352号

余小平、柯锦月、三门县大自然包装有限公司、浙
江省三门县远征造纸厂：本院受理原告杨克陶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0104民初93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4919号

徐土良：本院受理原告陈静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
知书、传票、民商事诉讼须知、风险提示、外网查询告
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8531号

杭州龙发机械有限公司、浙江宁野农业装备有限
公司、杭州萧山凤凰羽绒制品有限公司、杭州恒美制
衣厂、郑国根、姚红燕、杨玉凤、金建庆：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证据及补充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知书、
传票、民商事诉讼须知、风险提示、外网查询告知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2945号

陈鹏：本院受理原告陈国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0104民初294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4242号

陈雷、陈丰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鑫宝行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上午9点15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6305号

金曙荣、李海萍：本院受理原告赵玉慧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
午9点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2927号

张海峰：本院受理原告张小青诉你变更抚养关系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04民初292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8565号

叶鹏、宋露华：本院受理原告毛永得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0104民初856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8568号

侯韩国：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成峰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4民初8568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1578号

俞海炯、杭州豪金制衣厂、楼伟飞：本院受理原告
楼兴安诉你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4民初1578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3139号

胡琦：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三里亭农副产品市场群
顺冷冻食品商行诉被告胡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4民初3139
号民事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4085号
童美佳、徐晓泉：本院受理的原告黄伟明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
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风险提示、外网查询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及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30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4087号

童华云：本院受理的原告黄伟明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
诉讼须知、风险提示、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
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
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00（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3507号

俞义：本院受理原告许南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
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
午9点30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3367号

汤富良：本院受理原告张小利诉被
告汤富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嗲公告送达（2017）浙0104
民初336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965号

毛赟清：本院对原告朱虓钧与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8民初196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228号

孙曙辉、黄钊梅：本院对张进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108民初1228号保全裁
定书、保全事项通知书及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760号

陈国伟：本院对杨立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8民初
17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781号

任加昌、沈素文：本院受理原告李佳恒诉被告任
加昌、沈素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1月
2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633号

乌鲁木齐市华宇鑫龙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乌鲁木
齐市华宇鑫龙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
年1月2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979号

汝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本院受理原告聚光科技
（杭州）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汝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1月29日9时20分在
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981号

唐山赛福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唐山赛福特
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
1月29日9时4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684号

郑健：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限
公司诉被告郑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1月
29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991号

王华民：本院受理原告刘斌诉被告王华民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1月29日10时20分在本院第
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793号

任加昌、沈素文：本院受理原告李佳恒诉被告任
加昌、沈素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1月
30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674号

四川圣堂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大华
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四川圣堂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1月30日9时20分在本院第
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901号

杭州元盛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周松林、俞福
英：本院受理原告童芝琴诉被告杭州元盛园林绿化工
程有限公司、周松林、俞福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
于2018年1月29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619号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华冶煤焦化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华冶煤焦化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
于2018年1月29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789号

富立华、柴红霞、任加昌、沈素文：本院受理原告
李佳恒诉被告富立华、柴红霞、任加昌、沈素文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1月29日15时10分在
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584号

叶潇虎、林小娅：本院受理原告刘晶诉被告叶潇
虎、林小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1月29
日15时1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644号

广西罗城明武矿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聚光
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广西罗城明武矿业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1月29日15
时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699号

重庆康杰森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聚光科
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重庆康杰森科技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1月29日15时
5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